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吉人社办字[2010]132号

 

 

关于2010年度全国审计、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药师、企业法律顾问、造价工程师、城市规划师、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出版职（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驻省中直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有关部委文件精神，为做好我省2010年度全国审计、统计、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药师、企业法律顾问、造价工程师、城市规划师、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出版职（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上述考试实行全省统一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网上交费、网上打印准考证。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0年6月1日至10日。

    考生登陆省职考办网站（www.jlzkb.com）报名。网上报名时须注意下列事项：

    1．选择考区。考生按属地原则报名，省（中）直驻长春市单位考生选择“省（中）直长春市考区”，各市（州）考生按照所在市（州）选择考区，长白山管委会及省（中）直驻其他市（州）单位考生就近选择考区。

    2．选择考试。考生根据需要选择考试类别、级别、专业、科目。

    3．填报信息。考生应如实、准确填报考试信息，填报错误或提供虚假信息，由考生本人负责。

    4．上传照片。考生须上传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证件数码照片。上传照片前，必须使用网上报名流程中提供的“照片处理工具”将照片处理成宽120×高160像素，以保证格式的正确。

    5．打印报名表。考生在网上自行打印《资格考试报名表》。

    （二）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和办法：
    现场确认时间：2010年6月2日至11日（省直报名点周六周日休息）。

    网上报名后，考生须按时到所选考区报名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确认。选择省（中）直考区报名的考生，到省职考办3楼报名大厅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地点：长春市南关区南环城路1958号。请点击——查看 INCLUDEPICTURE "http://www.jlzkb.com/eWebEditor/sysimage/file/doc.gif" \* MERGEFORMATINET 


或 查找/。选择各市（州）考区报名的考生，现场资格审查确认地点由当地职考部门另行通知。

    现场确认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经本人所在单位或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审核合格，由审核人和考生本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资格考试报名表》。

    2．报名条件要求的毕业证书和相关证书等原件。

    3．身份证复印件1张（贴在报名表背面）。

    4．近期6个月内同一底片一寸免冠照片2张（贴在身份证复印件上）。

    （三）网上缴费时间：2010年6月2日至12日。

    经现场确认后，考生按收费标准（见附件1）自行在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或网上缴费，视为自动放弃。网上缴费后概不退费。

    （四）准考证打印
    各项考试考前一周内，考生登陆省职考办网站“准考证打印”栏目，用A4纸打印准考证。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类别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备  注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一、二级结构、土木、公用设备、电气、化工、环保工程师）
9月18日

上午

8：00—11：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上）

8：00—12：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上）

各专业的基础考试为闭卷考试，只允许考生使用统一配发的《考试手册》（考后收回），禁止携带其它参考资料；各专业的专业考试为开卷考试，允许考生携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专业规范、参考书和复习手册。

《基础考试》和《专业知识考试》试卷全部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一、二级结构工程师的《专业考试》以及其他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要求考生在填涂答题卡的同时，在试卷上写出答案和解答过程。

考生应携带2B铅笔、黑色墨水笔、三角板、橡皮以及无声、无文本编程功能的计算器。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下午

2：00— 5：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下）

2：00— 6：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下）

9月19日

上午

8：00—11：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上）

8：00—12：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上）

下午

2：00— 5：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下）

2：00—6：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        业考试（下）

执业药师
10月16日

上午：9：00—11：30 

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下午：2：00— 4：30

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二）

全部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

各科试卷题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17日

上午：9：00—11：30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下午：2：00— 4：30

综合知识与技能（药学、中药学）

房地产估价师
10月16日

上午9：00—11：30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 （含房地产估价相关知识）

下午2：00— 4：30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自备计算器)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科目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两科目采取答题卡和答题纸上作答相结合的方式；《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科目在答题纸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编程功能的计算器。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10月17日

上午9：00—11：30 

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自备计算器）

下午2：00— 4：30  

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开卷、自备计算器）

房地产经纪人
10月16日

上午9：00—11：30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

下午2：00— 4：30 

房地产经纪概论（自备计算器）

各科均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编程功能的计算器。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10月17日

上午9：00—11：30 

房地产经纪实务（自备计算器）

下午2：00— 4：30 

房地产经纪相关知识（自备计算器）

审计
10月17日

高级：

上午：9：00—12：00 

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下午：2：00— 5：00 

 审计理论与审计案例分析

高级为主观题。中、初级为客观题。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中、初级：

上午：9：00—11：30  

审计专业相关知识

下午：2：00— 4：30  

审计理论与实务

出  版
10月17日

上午：9：00—12：00

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初级)

 

下午：2：00—5：00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初级）

各科均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组成，采用网络评卷。考生务必注意：1、答题前要认真阅读作答须知（专用答题卡首页）；2、客观题部分使用2B铅笔填涂，主观题部分使用黑色签字笔作答；3、在专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编辑功能的计算器。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企业法律顾问
10月23日

上午：9：00—11：30

综合法律知识

下午：2：00— 4：30

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

全部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在参加《企业管理知识》科目考试时可携带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企业管理知识

下午：2：00— 4：30

企业法律顾问实务

城市规划师
10月23日

上午：9：00—11：30

城市规划原理

下午：2：00— 4：30

城市规划相关知识

《城市规划实务》科目为主观题，采用网络评阅卷。考生务必注意：1、答题前要认真阅读作答须知（答题卡首页）；2、使用黑色签字笔在专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其余3科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题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下午：2：00— 5：00

城市规划实务

造价工程师
10月23日

上午：9：00—11：30

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

下午：2：00— 5：00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为主观题，在答题纸上作答；其他科目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土建、安装）

下午：2：00— 6：00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统计
10月24日

高级：
上午：9：00—12：00  高级统计实务

开卷考试。考生可携带与考试相关的文具用品和参考书籍、资料。

考生可携带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

中级：
上午：9：00—11：30 统计基础理论及相关知识

下午：2：00—4：30  统计工作实务

均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可携带黑色签字笔、2B铅笔、橡皮、计算器（免套、无声、无编程功能、无储存功能）。各科试卷题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初级： 
上午：9：00—11：30 统计学和统计法基础知识

下午：2：00—4：30  统计专业知识和实务

    三、报考条件
    凡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的报考条件的人员(见附件2)，均可自愿报名参加考试。

    四、考试相关政策及事项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事部令第3号），凡提供假学历、假证件、假单位等材料、或不符合报考条件，以及因考试作弊在停考期内的，不得报考，否则后果自负。
    五、考试用书和培训
    （一）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考生须知、相关考试所用的法规、规范、标准及设计手册、主要参考资料（见附件3—8）。

    （二）执业药师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联系，电话：0431-82761607。

    （三）企业法律顾问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工信厅法规处联系，电话：0431-82716859、88904527。

    （四）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考试用书联系电话：0431-82770066，培训电话：0431-82752598。

    （五）造价工程师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建设厅联系，电话：0431-88946514。

    （六）环保工程师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环保局人事处联系：电话：0431—89963098、13353115795。

    （七）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出版局联系，电话：0431-85644759。

    （八）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省（中）直单位考生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审计厅人事处联系，电话：0431-85265083;各市州考生请与当地审计局联系。

    （九）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和培训与省统计局联系，电话0431—88905647。

     六、成绩发布与证书领取
    省职考办网站发布成绩查询和证书领取通知。考试合格人员证书领取办法是，在省（中）直考区报名的，到省职考办领取；在各市州考区报名的，按当地职考机构通知的时间、地点领取。领取证书时须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

    七、工作要求
    （一）认真做好考试服务工作。要加强考试宣传，为考生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要严格审查报考资格，实行复审制，确保报考质量。

    （二）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安全。要认真贯彻执行人事部3号令，实行违纪通报制度。凡违纪违规考生一律通报到本人所在单位；凡替考、使用假证件、手机等通讯工具、违反规定翻阅参考资料、互相交换试卷、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等考试违纪违规的考生，取消考试成绩，2周年内不得再次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附件：    1、考试收费标准

          2、报考条件

          3、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考生须知

          4、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5、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参考书目

          6、2010年度全国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考试所使用的标准、规范

          7、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补充的标准

          8、2010年度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主要参考资料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主题词：职称  考试  通知
抄送：吉林省军区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0年5月20日印发

 

附件1： 

考试收费标准
考试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报名费
考务费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
13元/人

一级结构基础考试为2科，每人120元，专业考试为2科，每人240元。

二级结构专业考试为2科，每人240元。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办价格[2000]299号）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各市（州）人事职考部门留用报名费13元/人。

土木工程师（岩土）
13元/人

基础考试为2科，每人120元。

专业考试为4科，每人520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2546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文件

同上

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公用设备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化工工程师
13元/人

基础考试为2科，每人120元。

专业考试为4科，每人考试费304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等四项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003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文件

同上

环保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
13元/人

基础考试为2科，每人每科60元，共计120元。

专业考试为4科，每人每科66元，共计264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环保工程师和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551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文件

同上

执业药师
13元/人

每科44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企业法律顾问
13元/人

每科44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造价工程师
13元/人

每科43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城市规划师
13元/人

《城市规划实务》科目每人120元，其余3科每科60元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注册城市规划师等考试、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办价格[2000]839号）和吉省价收函[2001]52号

同上

房地产估价师
13元/人

每科78元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注册城市规划师等考试、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办价格[2000]839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房地产经纪人
13元/人

每科85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2546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出版
13元/人

每科48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169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审计
13元/人

高级每人172元

中、初级每人96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97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统计
13元/人

高级：36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964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中、初级：每人94元。

 

 

附件2：

报考条件
考试
类别
所学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一级结构工程师(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相近专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8年

    1971年（含1971年）以后毕业，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方可报考：

    1、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建筑工程分类标准三级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2、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中型工业建筑工程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Ⅰ类人员
Ⅱ类人员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本专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4年

2006年

6年

1991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6年

二类人员中

无此类人员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相近专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3年

10年

1987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2002年

12年

1985年

    注：“Ⅰ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申报专业考试的人员。

    “Ⅱ类人员”指符合免试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该类人员可一直参加专业考试，直至通过为止。符合下列条件人员,可免《基础考试》，只参加《专业考试》：

    1、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的人员。

    2、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0年以上的人员。

    3、1970年（含1970年）以前参加工作，不具备规定学历要求，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的人员。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本专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

2008年

普通大专毕业

3年

2007年

成人大专毕业

4年

2006年

普通中专毕业

6年

2004年

成人中专毕业

7年

2003年

相近专业
建筑设计技术

村镇建设

公路与桥梁

城市地下铁道

铁道工程

铁道桥梁与隧道

小型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本科及以上学历

4年

2006年

普通大专毕业

6年

2004年

成人大专毕业

7年

2003年

普通中专毕业

9年

2001年

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2000年

不具备
规定学历
从事结构设计工作满13年以上，且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过三级（或中型工业建筑项目）不少于二项。

13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专科

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相近专业
本科以上

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专科

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

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专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

本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专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

本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

专业考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1977年及以前中专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1987年及以前专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

1989年及以前本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

1991年及以前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

1991年及以前硕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

相近专业
1972年及以前中专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1987年及以前专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1989年及以前本科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

1991年及以前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

1991年及以前硕士学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

其他工科专业
1982年专科及以上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

1985年及以前

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其他工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9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0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9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其他工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5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动力）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专业考试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其他工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供配电)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工科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专业考试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相关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其他工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化工工程师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专业考试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其他工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注册环保工程师
基础考试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基础考试》。

本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 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 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不限

其他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 年

专业考试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 作满 5 年

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 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 年

相近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 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 年

其他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 年

专业考试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本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5 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9 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 年

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 年

相近专业
中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0 年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0 年

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9 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 年

硕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 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博士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 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其他专业
大专学历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5 年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2 年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专业工作年限
执业药师
药学、中药学或相关专业

中专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7年

大专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5年

本科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3年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一）》、《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二）》2个科目，只参加《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2个科目的考试：

    1. 中药学徒、药学或中药学中专毕业，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20年。

    2. 取得药学、中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5年。

    二、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经济或相关专业

大专

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

本科

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非法律类、经济类专业

大专

工作满7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5年

本科

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一、不具备上述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专业初级资格，并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5年。

    二、凡符合报考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部分科目：

    1. 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三级（中级）以上律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企业管理知识》、《企业法律顾问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2. 参加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中级资格，并受聘担任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企业管理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企业法律顾问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3. 参加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中级资格，同时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三级（中级）以上律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3个科目，只参加《企业法律顾问实务》1个科目的考试。

    三、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造价工程师
工程造价专业

本科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4年

大专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

本科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

大专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6年

上述专业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2年

    一、1996年8月26日前，已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2个科目，只参加《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工程造价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1．1970年（含1970年，下同）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本科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15年。

    2．1970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大专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20年。

    3．1970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专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25年。

    二、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考试合格证书。

城市规划师
本专业

中专（80年底前毕业）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5年

大专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6年

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

通过评估的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

硕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博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

相近专业

大专（82年底前毕业）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0年

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一、在《暂行规定》下发之日（1999年4月7日）前，已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规划相关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1. 1987年以前（含1987年）取得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0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2年。

    2. 1984年（含1984年）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7年。

    3. 1970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15年；或非规划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

    4. 1970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或非规划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5年。

    二、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房地产估价师
取得房地产相关学科（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经济、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经济、建筑、规划和管理等）。

中专

具有8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5年

大专

具有6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4年

学士学位

具有4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3年

硕士学位或第二学位、研究生班毕业

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2年

博士学位

不限

    1、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专业初级或审计、会计、统计专业助理级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资格，具有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6年，成绩特别突出者可报名参加考试。

    2、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房地产经纪人
不限

大专

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3年

本科

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2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

硕士学位

工作满2年，其中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工作满1年

    1、凡已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人员，可免试《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科目。

    2、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审计
高级

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资格后

大学专科

从事审计工作满6年

大学本科

从事审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

从事审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

从事审计工作满2年

中级

不限

大学专科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5年

大学本科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4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初级

不限

高中以上学历

不限

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报考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不实行滚动，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的科目。

 

统计
高级

统计师

博士学位

受聘统计师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专业工作满7年，受聘统计师满2年

 

大学本科

从事专业工作满10年，受聘统计师满5年

 

大学专科

从事专业工作满20年，受聘统计师满5年

 

中专

从事专业工作满25年，受聘统计师满5年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统计师资格满5年

 

中级

不限

博士学位

不限

 

硕士学位

从事专业工作满1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从事专业工作满2年

 

大学本科

从事专业工作满4年

 

大学专科

从事专业工作满6年

 

中专

从事专业工作满10年

 

初级

不限

高中以上学历

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

不限

 

    一、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必须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二、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统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出版
中级

不限

大专

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5年

本科

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4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毕业

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2001年8月7日前，已受聘担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满4年。

2001年8月7日前，已受聘担任非出版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出版技术岗位工作满1年。

初级

技术设计人员或三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

大专

不限

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1、2001年8月7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出版专业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免试初级或中级《出版专业基础知识》科目，只参加《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1个科目的考试。

    2、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附件3：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
考   生   须   知
 

    1．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考试均分为2天，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考试时间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第一天为客观题，上、下午各70道题，其中单选题40题，每题分值为1分，多选题30题，每题分值为2分，试卷满分200分；第二天为案例题，上午25道必答题，下午25道必答题（对于有选择作答的25道必答题，如考生在答题卡和试卷上作答超过25道题，按题目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对作答的前25道题评分，其他作答题无效），每题分值为2分，试卷满分100分。

    2．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均为一天，考试时间为上、下午各4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均为主观题，上、下午各40道题，均为单选题，每题1分，试卷满分为80分。

    3．试卷作答用笔：黑色墨水笔。考生在试卷上作答时，必须使用试卷作答用笔，不得使用铅笔等非作答用笔，否则视为无效试卷。 

    填涂答题卡用笔：2B铅笔。

    4．考生应考时应携带试卷作答用笔，2B铅笔，三角板，橡皮和无声、无文本编程功能的计算器。

    5．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允许携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专业规范、参考书和复习手册。

    6．考生须用试卷作答用笔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分别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相应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考号等信息的作为违纪试卷，不予评分。

    7．对于2天的考试，考生都必须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请考生务必用橡皮将原选项的填涂痕迹擦净，以免造成电脑读卡时误读。在答题卡上书写与题意无关的语言，或在答题卡上作标记的，均按违纪试卷处理。

    8．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试卷已把试题、答案选项、答题预留位置全部汇总于一本试卷中，不再另配答题纸。

    9．考生在作答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题时，必须在每道试题对应的答案位置处填写上该试题所选答案（即在规定的“（）”内填写上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并必须在相应试题“解答过程”下面的空白处写明该题的案例分析或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及主要依据，同时还须将所选答案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案例分析过程及公式时，字迹应工整、清晰，以免影响专家阅卷评分工作。对不按上述要求作答的，视为无效，该试题不予计分。

附件4：

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2008年版）

5．《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7．《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

8．《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9．《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1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2．《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06）

13．《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JGJ138-2001、J130-2001）

14．《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5．《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16．《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7．《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2002、J218-2002）

18．《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98）

19．《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20．《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2002年版）

21．《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22．《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23．《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24．《烟囟设计规范》（GB50051-2002）

25．《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2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27．《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

28．《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

29．《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04）

30．《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31．《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JTJ025-86） 

32．《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33．《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 B02-01-2008）

34．《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041-2000）

3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

36．《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11-93）

37．《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

2010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2008年版）

5．《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7．《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8．《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1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1．《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06）

12．《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3．《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4．《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15．《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2002年版）

16．《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17．《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18．《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19．《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附件5：

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专业考试参考书目
一、规范、规程类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2.《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 (JGJ 87-92)

3.《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50218-94）

4.《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99）

5.《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6.《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2006年版)

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

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2008年局部修订）

1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  J220-2002）

11.《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

12.《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J 112-87)

13.《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99）

14.《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2009）

15.《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 064-98）

16.《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

17.《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18.《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004）

19.《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 004-89)

20.《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J124-2007）

21.《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 10001-2005）

22.《铁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TB 10002.5-2005）

23.《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TB 10027-2001  J125-2001）

24.《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TB 10038-2001  J126-2001）

25.《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2005）

26.《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 240-97）

27.《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J 250-98）

28.《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2008）

29.《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 5073-2000）

30.《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2001）

31.《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2002)

32.《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01）

33.《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07）

34.《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03  J256-2003）

35.《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02）

36.《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2008）

37.《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4 J302-2004)

38.《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 50290-98)

39.《地下铁道、轻轨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1999）

40.《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99-1999)(2003年版)

4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国土资发〔2004〕69号

 

二、法律法规类
1．主席令第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主席令（九届第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4．国务院令第279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5．国务院令第293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6．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7．建设部令第137号：《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8．建设部令 第141 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9．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

10．建设部令第81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11．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12．建设部：《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号文件附件一）

13．国务院令第394号：《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14．建市〔2009〕105号：《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及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三、设计手册类
1．常士骠、张苏民主编：《工程地质手册》（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龚晓南主编：《地基处理手册》（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公路设计手册·路基》（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4．铁路第一勘察设计院主编：《铁路工程地质手册》。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附件6：

2010年度全国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标准、规范
一、   环境标准与规范类:
    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代替《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90）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代替《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93）

    3.《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代替《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1）

    4.《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代替《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1997）

    5.《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71-2009）

    6.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HJ 564 -2010）

    7．《工业锅炉及炉窑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HJ 462－2009）

    8．《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HJ 562 -2010）

    9．《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HJ 563 -2010）

    10．《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11．《建筑隔声测量规范》（GBJ75-1984）

    12．《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13.《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 435-2008）

    14.《水泥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 434-2008）

 

二、   法规与政策类
    1．火电厂氮氧化物防治技术政策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

    3．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附件7：

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补充的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替代标准号
一、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1

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

SL429-2008

 

2

调水工程设计导则

SL430-2008

 

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3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487-2008

 

4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SL373-2007

 

5

水利水电工程注水试验规程

SL345-2007

 

三、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

6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规程

SL447-2009

 

7

水土保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SL448-2009

 

8

水土保持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

SL449-2009

 

9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

GB／T22490--2008

SL387-2007

10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16453.1～6－2008

GB／T16453.1～6－1996

11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

GB／T15774－2008

GB／T15774－1995

1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

GB/T15773-2008

GB/T15773-1995

1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

GB／T15772－2008

GB／T15772－1995

四、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14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SL290-2009

SL290-2003

15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农村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SL440-2009

 

16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导则

SL441-2009

 

17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实物调查规范

SL442-2009

 

 

附件8：

2010年度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主要参考资料
一、规范和标准
 

标  准  名  称

标准编号

 

1

安全阀的一般要求

GB/T12241-2005                  

国家标准

2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2589-2008                  

国家标准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96               

国家标准

4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92                    

国家标准

5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99年修订版）

GB50160-92                    

国家标准

6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35-97

国家标准

7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年版）

GB50316-2000

国家标准

8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5044-85                     

国家标准

9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

国家标准

1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石化工业COD标准值修改单)

GB8978-1996                     

国家标准

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国家标准

12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87-1985

国家标准

13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02

国家标准

14

压力容器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

HG20660-2000                

行业标准

15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HG/T20667-2005                  

行业标准

16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SH3024-1995                   

行业标准

17

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SH3063-1999                   

行业标准

18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许可规则

TSGR1001-2008

19

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

劳部发（1996）140号文

20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99版）

质技监局锅发[1999]154号文

21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50073-2001

国家标准

 

说明：1、 标准、规范有效版本的截止日期是2008年10月31日。

         2、 由于注册化工工程师涉及的执业范围较广，本清单只包括了涉及安全、环保、防火和通用的主要标准。

 

二、设计手册和参考资料
    1、时钧 等编《化学工程手册》（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1996年

    2、中国石化集团上海工程公司编《化工工艺设计手册》（第三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

    3、王松汉 主编《石油化工工艺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4、化工部工程建设标准编辑中心《化工装置工艺系统工程设计规定》(二)

HG/T20570.1-20570-95（二）

    5、《消防设计专篇》、《环境保护专篇》、《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劳动安全卫生》编制要求：

《建筑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1996年公安部30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87）国环字第002号文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专篇编制导则(试行)》安监总危化[2007]225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安全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号（2006）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49号(2006)，

《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1996年劳动部第3号令

 


